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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北京武夷信托融资提供增信 

并为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 年 3 月 12 日和 28 日，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中国武夷”）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为北京武夷信托融资提供增信并为子公司担保的公告》和《2019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028、039）。 

2019 年 3 月 27 日，子公司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武夷”）、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谷信托”）签订《项

目收益权转让协议》、《金谷·瑞银 80 号资金信托计划之抵押合同》、《金谷·瑞

银 80 号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监管协议》，北京武夷、金谷信托、周宁武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宁武夷”）和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融街控股”）签订《差额补足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北京武

夷分别与周宁武夷、金融街控股签订《反担保合同》，公司和金融街长安（北

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置业”）分别与金谷信托签订《金谷·瑞

银 80 号资金信托计划之保证合同 1》、《金谷·瑞银 80 号资金信托计划之保

证合同 2》。北京武夷上述信托融资方案经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现将本次融资及增信措施和公司担保等合同披露如下： 

一、北京武夷信托融资主合同及增信措施 

（一）基本情况 

1．资金方：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4 月，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彭新，注册资本为 220,000 万元，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

大厦 C 座 10 层。主营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等。该公司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2．融资方：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1993 年 11 月 12 日，住所为北京市通州区武夷花园（通

胡大街 68 号），注册资本 4,181.23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小峰。经营范围：房

地产开发；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不得作为

有形市场经营用房）；零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公司持有北京武夷

70%股权。 

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42,952万元，负债总额 223,787

万元，净资产 19,165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08,292 万元，利润总额 28,761

万元，净利润 21,557 万元。（未经审计）  

此前，北京武夷无对外担保、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合同主要内容 

1．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项目收益权转让协议》，拟以北京武夷开发建设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

的武夷花园南区东地块项目（对应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京通国用（2015 出）

第 00018 号】）收益权转让方式向金谷信托融资不超过 24 亿，其中 B 类和 C

类累计不超过 19 亿元，且 C 类不超过 10 亿元；期限：A 类 12 个月，B 类 18

个月，C 类 24 个月。 

2．北京武夷与金谷信托签订《金谷•瑞银 80 号资金信托计划之抵押合

同》，北京武夷以其合法所有的京通国用（2015 出）第 00018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项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建筑物设定抵押，

担保北京武夷在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其中被担保主债务的本金金额为 24 亿

元，抵押物整体动态抵押率不高过 70%，抵押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 

3．公司作为控股股东，为北京武夷上述融资提供增信措施，由子公司周

宁武夷与金谷信托、金融街控股及北京武夷共同签署《差额补足协议》，周宁



武夷按照 70%的比例（即公司持有北京武夷股权比例）向金谷信托承担北京

武夷上述信托融资的差额补足责任。周宁武夷承担相应的差额补足义务至金

谷信托在本信托计划项下的差额部分全部得以偿付为止，相应本金金额不超

过 16.8 亿元，履行债务总期限为 48 个月。 

4．北京武夷和周宁武夷签订《反担保合同》，北京武夷以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方式为周宁武夷上述增信措施提供反担保。 

5．公司和长安置业分别与金谷信托签订《金谷•瑞银 80 号资金信托计划

之保证合同 1》、《金谷•瑞银 80 号资金信托计划之保证合同 2》，分别为周宁

武夷和金融街控股上述增信方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 公司为周宁武夷提供担保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对象：周宁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住所为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狮城

镇桥南街 191 号（嘉禾苑）第一层 4 号店面，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

表人叶章辉。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其他房地产业；物业管理。公司

持有周宁武夷 100%股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58,727 万元，负债总额 59,810

万元，净资产-1,083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0,797 万元，利润总额-4,876

万元，净利润-3,664 万元。（未经审计）  

此前，被担保人无对外担保、诉讼仲裁事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为确保周宁武夷在北京武夷上述信托融资主合同项下差额补足义务的履

行，公司与金谷信托签订《金谷•瑞银 80 号资金信托计划之保证合同 1》，由

公司为周宁武夷在上述主合同项下所拥有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保证合

同效力独立于主合同；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金谷信托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三、董事会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融资增信及担保措施是为了满足北京武夷生产经营资金

需要；北京武夷以项目地块使用权和在建工程作为抵押，并为周宁武夷的增

信措施提供反担保；北京武夷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周宁武夷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述二家公司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但经营均正常，公司能够实施控

制；上述融资增信及担保措施风险可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此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6.04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11.2%。不存在公司对外部公司提供担保或控股子公

司对外部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上述担保无逾期或涉及诉讼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北京武夷、金谷信托签订的《项目收益权转让协议》、《金谷•瑞银 80

号资金信托计划之抵押合同》、《金谷•瑞银 80 号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监管协议》 

2．北京武夷、周宁武夷、金融街控股和金谷信托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 

3．北京武夷与周宁武夷签订的《反担保合同》 

4．公司和金谷信托签订的《金谷•瑞银 80 号资金信托计划之保证合同 1》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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